
上海外包临时工的奉贤劳务派遣 劳务外包公司

产品名称 上海外包临时工的奉贤劳务派遣 劳务外包公司

公司名称 协卓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天

规格参数 奉贤劳务派遣:网点多，覆盖范围广
劳务派遣:经验足
奉贤:辐射长三角

公司地址 上海浦东兰嵩路555号森兰美伦A座507

联系电话 021-31663697 18964356869

产品详情

可以按低工资缴纳社保吗？工资与社保不一致合法吗？统一回复

一年一度的社保调基大考又开始了，社保基数一词又将被更多企业的HR关注。

在每年申报社保缴费基数时，因很多企业HR不懂政策，出于节省成本考虑，会给员工按照低基数缴纳社
保。

但这种做法通常来说是不合规的，除非员工的实际工资真的低于低社保基数。

单位可以按低工资缴纳社保吗?

先来给大家纠正一个错误说法，不应该是低工资缴纳社保，而是按照低基数缴社保。

基数来源于工资，但又不一定等于工资。这里需要先明白工资总额的定义，这是各地在调基文件中直接
引入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工资总额?

在统计局1号令中有明确定义，工资包括6个部分：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
资和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什么叫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比如生育津贴、停工留薪期的补贴都属于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再来先看一个公式：社保缴费=基数x比例。

在社保实操中，一般是以劳社险中心60号函为基础做落地指导，并参考社保基数下限、比例以及一些特
殊基数核定规则补充。

在《社保法》里对基数的规定是相对比较宽泛的，比如：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工资总额x规定比例

个人缴费=本人工资x规定比例

这只是一个大框架式的公式。在劳社险中心发布的60号文中对基数的规范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比如：

1、单位缴费基数有两种情况：

种是以职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

第二种是本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

2、个人缴费基数则有三种情况：

种是以上一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作为基数，在上限和下限之间进行核定;

第二种是直接以本人的工资为基数;

第三种是以上年度个人月均工资为基数。

在全国调基的通知中，基本上是以上一年月均工资在上限与下限之间核定值为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6年130号文中明确规定，单位不得自行扩大降低缴费比例范围或者提高降低缴费幅
度。即不得随意降低缴费基数，低缴费基数不得低于当地社平工资的60%。

那新员工的缴费基数应该是多少?

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发布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管理暂行办法》中可以明确新员工以起薪当
月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失业后再就业的职工的缴费基数也是以起薪当月工资作为当年缴费基数。

总结一下基数核定的原理：即老员工基数核算按照上年的月均工资来核定，新员工按照入职首月的工资
进行核定，即新人首月起薪，老人上年月均，社平上限和下限截取基数来核定。

因此，公司是不能按照低基数给员工缴纳社保的。

员工工资与社保必须一致吗?

正如上文所言，工资和社保缴存基数应该是一致的，但是两者不一致，不一定就代表企业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社保缴费基数也设置了天花板和木地板，具体来说：

上限：如果缴费基数高于各地规定的高缴费基数(当地社平工资的300%)，就按照高缴费基数缴纳社保。

下限：缴费基数低于各地规定的低缴费基数(当地社平工资的60%)，就按照低。

可能很多HR还是有点懵，到底工资与社保缴存基数不一致是不是合法的?这里51酱举两个例子给大家说
明一下：

假设张三与李四所处公司都在北京，根据北京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统一2022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
资基数上下限的通知》。

北京市2022年度社保月缴费基数：

上限为31884元

下限为5869元

公司一：

李四所处公司在北京，2021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为35,000元。

按照上文中，社保缴费上限为31884/月执行。

那么，2022年调基后，公司按照31884元/月的缴费基数为李四缴纳社保费用就是合法的。

公司二：

张三所处公司在北京，2020年度月平均工资为10000元。公司按照每月6000元的缴费基数为张三进行缴费
。

根据《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文件的规定，职工的社
保缴费基数一般是按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或个人上月工资)来确定。

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不合法的，员工可能会要求企业进行补缴。

社保基数合规要求

2020年11月起，企业职工各项社会保险费(部分省还包括职业年金等)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中国正式步
入全面社保税征时代。

北京、上海等地都在开始了五险一金合并申报，即企业通过人社部门的平台统一申报，申报完成后人社
部门将相关传递给税务部门、医保部门与公积金部门。

以上这些变化都表明：对于社保基数的合规性要求更加严格。

根据各省市相关规定，要求社保缴费基数需要按照员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缴纳社保。



除了各省市的调基通知，《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都有明文规定。

企业无论是不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保，还是社保缴纳不足数，都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轻则罚款几百元，
重则罚款数千元。

同时，相关监管部门还会责令企业限时整改。

更严重的是，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者职工人数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瞒报工资数额1倍以
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与此同时，《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也有更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

例如，第五条中提到，用人单位、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参保及待遇领取人员等，一旦涉及
严重违规，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还可将其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

由此可见，企业不按照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保，风险多多。员工也有权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获得应有的
社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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